安文政复决〔2026〕5号

申请人：吴某某
被申请人：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吴某某不服被安阳市文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期限履行法定职责，于2026年1月1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6年1月16日受理。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的投诉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行为和未履行告知申请人举报是否立案行为违法。
本机关查明，2026年1月12日，吴某某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的投诉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行为和未履行告知申请人举报是否立案行为违法。2026年1月21日，本机关收到了被申请人情况说明其内容为：“2025年10月23日我局收到吴某某投诉某某美瞳隐形眼镜护理液（安阳店）存在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信。因产品质量和虚假宣传工作职能由安阳市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文峰大队负责，我局已于2025年10月24日将该投诉举报信转交至安阳市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文峰大队处理。”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四条，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24日将投诉举报信转交至安阳市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文峰大队处理，申请人可依法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吴某某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026年3月3日


